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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脊 醫 管 理 局  

 
 

就 處 理 投 訴 註 冊 脊 醫 事 宜 所 採 取 的 紀 律 處 分 程 序  
 

(本 單 張 只 供 參 考 ) 
 
 

引引 言言   
 

 脊 醫 管 理 局 負 責 調 查 有 關 脊 骨 療 法 專 業 的 投 訴 ， 並 就 該 等 投
訴 ， 處 理 有 關 註 冊 脊 醫 的 紀 律 處 分 事 宜 。 管 理 局 處 理 的 事 項 包 括 下 列
各 類 ：  
 

  指 稱 專 業 方 面 有 失 當 或 疏 忽 行 為 ；  
  裁 定 犯 有 可 能 損 及 脊 骨 療 法 專 業 聲 譽 的 罪 行 ；  
  裁 定 犯 有 《 脊 醫 註 冊 條 例 》 所 訂 罪 行 ； 以 及  

 
 以 欺 詐 手 段 或 失 實 陳 述 而 獲 得 註 冊 或 在 註 冊 時 並 無 資 格

獲 得 註 冊 。  
 
有 關 要 求 退 款 或 賠 償 等 事 宜 ， 並 非 管 理 局 職 權 範 圍 所 在 ， 應 循 民 事 訴
訟 解 決 。  
 

2.  脊 醫 管 理 局 是 根 據 香 港 法 例 第 428 章 《 脊 醫 註 冊 條 例 》 及 《 脊
醫 (註 冊 及 紀 律 處 分 程 序 )規 則 》處 理 投 訴 註 冊 脊 醫 的 事 宜。以 下 各 段 將
會 逐 一 說 明 處 理 投 訴 的 程 序 。  
 
 
接接 獲獲 投投 訴訴   
 
3. 脊 醫 管 理 局 秘 書 於 收 到 投 訴 後 ， 首 先 會 將 投 訴 交 予 初 步 調 查 委
員 會 審 理 。 初 步 調 查 委 員 會 由 2 名 管 理 局 成 員 組 成 ， 其 中 1 名 成 員 為
非 脊 醫 人 士 。 如 委 員 暫 時 不 能 或 將 暫 時 不 能 行 使 其 職 能 ， 管 理 局 可 委
任 另 一 名 管 理 局 成 員 出 任 署 理 委 員 。  
 
 
初初 步步 調調 查查 委委 員員 會會 的的 審審 理理   
 
4.  如 初 步 調 查 委 員 會 的 2名 委 員 一 致 信 納 某 項 投 訴 屬 瑣 屑 無 聊 或
毫 無 根 據 ， 則 該 委 員 會 將 不 再 處 理 該 項 投 訴 。 秘 書 會 把 決 定 及 所 據 的
理 由 以 書 面 通 知 投 訴 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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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初 步 調 查 委 員 會 可 能 要 求 投 訴 人 就 某 項 指 稱 以 書 面 列 出 理 由 並
作 出 法 定 聲 明 。  
 
6.  如 初 步 調 查 委 員 會 決 定 進 一 步 處 理 某 項 投 訴 ， 投 訴 人 所 指 控 的
註 冊 脊 醫 將 獲 悉 有 關 的 投 訴 事 項 ， 並 得 知 該 項 投 訴 的 實 質 內 容 和 收 到
投 訴 人 已 提 交 法 定 聲 明 的 文 本 。 該 註 冊 脊 醫 可 以 就 該 項 投 訴 提 交 書 面
申 述 。  
 
 
初初 步步 調調 查查 委委 員員 會會 會會 議議   
  
7. 初 步 調 查 委 員 會 會 以 非 公 開 形 式 召 開 會 議 ， 考 慮 某 項 投 訴 的 資
料 、 註 冊 脊 醫 所 給 予 的 解 釋 和 其 他 可 取 得 的 相 關 資 料 。 該 委 員 會 可 作
出 進 一 步 調 查 ， 聽 取 意 見 和 取 得 支 援 。 委 員 會 將 決 定 應 否 向 管 理 局 建
議 把 該 項 投 訴 交 由 研 訊 委 員 會 展 開 研 訊 。 有 關 的 註 冊 脊 醫 及 投 訴 人 將
就 該 建 議 收 到 書 面 通 知 。  
 
 
初初 步步 調調 查查 委委 員員 會會 把把 投投 訴訴 轉轉 呈呈 管管 理理 局局 處處 理理   
 
8. 當 投 訴 轉 呈 管 理 局 後 ， 管 理 局 將 決 定 應 否 進 行 研 訊 。 若 決 定 不
應 進 行 研 訊 ， 投 訴 人 和 註 冊 脊 醫 將 就 此 收 到 書 面 通 知 ， 說 明 此 決 定 的
理 由 。  
 
 
研研 訊訊   
 
9. 當 要 進 行 研 訊 時，研 訊 委 員 會 便 會 成 立。研 訊 委 員 會 最 少 包 括 3 
名 管 理 局 成 員，其 中 1名 委 員 為 非 脊 醫 人 士。研 訊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一 職 通
常 會 由 管 理 局 主 席 出 任 。  
 
10.  研 訊 的 程 序 列 載 於 規 則 內 。 投 訴 將 以 控 罪 的 形 式 列 出 。 在 研 訊
中 ， 控 辯 雙 方 可 以 陳 述 案 情 並 援 引 證 據 以 支 持 其 案 。 投 訴 人 或 會 被 傳
召 親 身 作 證 。  
 
11. 研 訊 審 結 時 ， 研 訊 委 員 會 將 決 定 ：  
 

(a)  指 控 的 事 實 是 否 有 充 分 的 證 據 支 持 ； 及  
(b)  該 控 罪 是 否 構 成 違 反 紀 律 罪 。  

 
12. 研 訊 委 員 會 會 就 其 決 定 作 出 解 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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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研 訊訊 委委 員員 會會 的的 紀紀 律律 制制 裁裁 命命 令令   
 
13. 凡 研 訊 委 員 會 裁 定 任 何 註 冊 脊 醫 犯 有 違 反 紀 律 罪 ， 研 訊 委 員 會
可 發 出 以 下 任 何 一 項 或 多 項 命 令  

 
(a) 命 令 把 該 註 冊 脊 醫 的 姓 名 自 名 冊 內 刪 除 ；  
(b) 命 令 把 該 註 冊 脊 醫 的 姓 名 自 名 冊 內 刪 除，為 期 一 段 指 定 的 期 限； 
(c) 命 令 管 理 局 不 得 接 納 在 (a)或 (b)段 所 述 命 令 中 針 對 的 註 冊 脊 醫 的

註 冊 申 請 ， 為 期 一 段 指 定 的 期 限 或 直 至 該 註 冊 脊 醫 令 管 理 局 信
納 他 應 獲 註 冊 為 止 ；  

(d) 以 書 面 譴 責 該 註 冊 脊 醫 ， 該 項 譴 責 將 記 錄 在 名 冊 內 ；  
(e) 在 某 些 條 件 規 限 下 ， 命 令 在 一 段 不 超 逾 2 年 的 期 間 暫 緩 執 行 發

出 的 命 令 ；  
(f) 作 出 任 何 研 訊 委 員 會 認 為 合 適 的 其 他 命 令 ， 但 該 等 命 令 不 得 較

上 述 的 命 令 嚴 厲 。  
 
 
上上 訴訴   
 

14.  註 冊 脊 醫 如 對 研 訊 委 員 會 作 出 的 決 定 感 受 委 屈 ， 均 有 權 向 上 訴
法 庭 提 出 上 訴 ， 但 須 在 向 他 送 達 命 令 後 3個 月 內 發 出 上 訴 通 知 書 。  
 
 
公公 布布 紀紀 律律 制制 裁裁 命命 令令   
  
15. 在 上 訴 的 期 限 屆 滿 後 ， 或 如 有 人 提 出 上 訴 ， 則 在 確 認 或 更 改 命
令 的 判 決 作 出 後 ， 或 上 訴 人 放 棄 上 訴 後 ， 管 理 局 - 
 

(a) 將 最 終 命 令 在 行 銷 於 香 港 的 中 英 文 報 章 各 一 份 內 公 布 ； 及  
(b) 將 該 命 令 在 管 理 局 認 為 合 適 的 其 他 刊 物 內 或 以 管 理 局 認 為 合

適 的 其 他 方 式 公 布 。  
 
 
通通 知知 結結 果果   
 

16. 由 於 須 要 遵 守 各 項 法 律 規 定 ， 加 上 每 宗 投 訴 個 案 涉 及 各 種 問
題 ， 因 此 每 宗 個 案 須 要 一 段 時 間 才 可 審 結 。 但 無 論 如 何 ， 管 理 局 會 盡
可 能 以 書 面 將 紀 律 處 分 程 序 的 進 度 通 知 投 訴 人 。  
 
 
脊 醫 管 理 局 秘 書 處   


